
第二章 税收征收管理

三、简答题

1.（2019 年节选）某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3 月 16 日收到税务机关通知，经增值税专用发票协

查确认，该企业 2020 年 10 月收到并申报抵扣的一份会展服务发票系某会展公司借用其他企业发票虚开的；

同时税务机关确认该企业确实参加会展公司举办的展销活动并支付费用，且当时并不知晓会展公司提供的是

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与会展公司交涉，该企业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取得会展公司重新开具的此项会展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请逐一回答下列问题：

（1）重新取得会展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如何处理 。

（2）对于善意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 2021 年 3 月收到税务机关通知时，增值税如何处理？

【答案 1】

2021 年 7 月重新取得发票：

增值税：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相关规定的，准予重新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企业所得税：准予追补至实际支出发生年度扣除。即仍作为 2020 年度的支出进行扣除。

【答案 2】

2021 年 3 月收到税务机关通知时，增值税应先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2.（2020 年节选）2020 年初税务稽查局在稽查过程中，对某公司取得的异常扣税凭证认定为虚开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其已抵扣的进项税额造成少缴增值税 30 万元。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请说出 2 种以上增值税异常扣税凭证。

【答案】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

（1）纳税人丢失、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未开具或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报或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稽核比对发现“比对不符”“缺联”“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经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涉嫌虚开、未按规定缴

纳消费税等情形的；

（5） 走逃（失联）企业存续经营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对应属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

① 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生产企业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或生产能耗与

销售情况严重不符，或购进货物并不能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且无委托加工的。

② 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

进行虚假申报的。

3.（2020 年）G 公司为建筑安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2020 年从一般纳税人 B 公司

购买灯具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G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取得专票进行认证抵扣，将不含税价在成本费

用中列支。

2021 年 6 月 G公司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通知，B公司 2021 年初被认定为走逃（失联）企业，认为其 2020 年从

B 公司取得专票为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故要求 G 公司将已抵扣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并补缴增值税，灯具成

本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应调整 2020 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并补缴税款，以上补缴的税款应按规定加收

滞纳金。

G 公司接到通知后 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审核申请，证明其业务真实性，说明进项税额抵扣与支出税前扣

除合理，认为不应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

要求：（1）判断 G公司相关处理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2）若税务机关认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不合规凭证，G 公司提供什么资料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答案 1】G公司相关处理正确。理由：B 公司走逃，其开出的专用发票为异常增值税凭证。纳税信用 A 级纳

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费税的，可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G 公司为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且提出核实申请的时限（5



日内）符合要求。

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出口退税或消费税抵扣相关规定的，可不作进项税额转出、

追回已退税款、冲减当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等处理。

【答案 2】G 公司应提交的资料：

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

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②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③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④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⑤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⑥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上述前三项为必备资料。

4.（2021 年）A、B、C企业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5 月发生以下事项：

（1）B 企业从 A 企业采购 30000 元的货物一批，从 A 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货物价款 50000 元，税

额 6500 元；

（2）A与 C未发生经济业务，A 企业向 C 企业开具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货物价款 5000 元，税额 650 元。

请依次简要回答下列问题：

（1）A 企业向 B、C 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属于什么行为？

（2）A 企业开具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如何计算增值税？

（3）A 企业开具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行政处罚？

（4）若 B、C企业收到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增值税应如何处理，将会受到怎样的行政处罚？

【答案 1】

A 企业向 B 企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相符，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A 企业与 C 企业

没有发生直接购销关系，而向其开具发票，属于非法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答案 2】

对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全额征补税款。 A 企业开具的上述增值税

专用发票应缴纳的增值税=6500+650=7150（元）。

【答案 3】

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 1 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

超过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代开发票的,依

照虚开发票处罚。 因此 A 企业会被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答案 4】

纳税人取得代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因此，B、C 企业应将

已经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转出处理，同时补缴少缴纳的增值税。 B、C 企业将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

按偷税进行处罚。

5.（2022 年）税务管理员小李发现，某个体工商户存在转移财产逃避缴纳税款 1.5 万元的情形，在纳税申报

缴纳之前，经税务所所长电话批准，直接扣押了纳税人 1.2 万元商品和 0.3 万元的电动自行车，全程进行了

依法摄像。

（1）该扣押行为属于什么税款征收措施？

（2）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简述以上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行为。

【答案 1】

扣押行为属于税收保全措施。

【答案 2】

不符合规定之处：

①税收保全要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

②税务机关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收据。

③单位价值 5000 元以下的生活用品（电动车）不得采取保全措施。



6.（2022 年）某企业财务人员 2018 年 7 月采用虚假纳税申报手段少缴纳税款 32 万元，2022 年 3 月，税务机

关在纳税检查中发现这一问题，要求追征这笔税款，该企业认为缴纳税款期限已过了三年，超过了税务机关

追征期，应不再追缴这笔税款，请回答：

（1）税务机关是否可以追征？

（2）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对上述情况追征期是如何确定的？

（3）如果由于税务机关责任，造成未缴或少缴税款的追征期是如何规定的？

（4）如果由于纳税人计算错误等失误，造成未缴或少缴税款的追征期是如何规定的？

【答案 1】

税务机关可以追征该笔税款。

【答案 2】

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

限期追征。

【答案 3】

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答案 4】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

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 5年。


